
12月24日，在中国铁路科技创新成就展上，中
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所副总工程师兼12306技术
部主任单杏花介绍，今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进一
步优化了验证码策略，最大限度减少旅客在购票
环节出现验证码。“我们努力要控制在5%-10%，也
就是说只有在最热门日期和车次购票时才用输入
验证码。”(12月24日新华网)

相对于以往网购春运火车票，需要输入相对

较为复杂多样的验证码，既考验人们的电脑应用
水平、图案鉴别能力，更考验他们的眼疾手快速
度，今次铁总等审时度势，在2017年春运取消网购
火车票购票验证码达60%的基础上，2019年春运这
一比例已经提高到90%以上，对广大的网络购票者
无疑是一个程序上的减负，能够方便旅客购票，但
问题是，方便乘客和防备“黄牛”如何兼得？

造成群众网络购票难的原因不少，总体运力
不足和节日集中出行之间的矛盾一时难以有效化
解是根本原因，但网络购票黄牛十分猖獗显然也
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其对购票难起到推波助澜和
火上浇油的负面效应。众所周知，以往网购火车票
之所以要推出验证码输入环节，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就是要防备网络购票黄牛，如果不增设购票输
入验证码环节，网络票源势必将被这些票贩子抢

去不少。就此而言，取消购票者手机的验证码这一
环节，对普通购票群众看似方便了，实则可能起到
相反作用。

当前，网络购票系统还存在一定漏洞，容易被
善于利用抢票软件购票的“黄牛”利用。火车票网
络实名制购买还存在执行不力等缺陷，也给网络
购票“黄牛”可乘之机。与此同时，执法打击“黄牛”
的力度还不够大，还没有形成足够的打击震慑力。
因此，取消验证码环节，还需要慎重。

就现实来看，铁路部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2019
年春运大潮，做出不少努力。在运力投入上，多条
铁路新线首次投入春运，新增299组动车组投入春
运，进一步优化枢纽内客运车站分工等；在购票便
利上，继续发挥12306网站售票主渠道作用，增加用
户扫码登录功能，在海南环岛铁路进行电子客票

试点等，实行网上刷脸认证，方便旅客身份核验；
进行候补购票服务试点，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等。

这些措施的出台，无疑都能很好增加铁路运
能，优化网络购票流程，购票更便利一些。但对于
春运的庞大需求短时集中爆发式和结构性失衡等
而言，这些显然还不够。比如，2019年春运售票第一
天，旅客购票情况不出意料依然火爆，仅开售一小
时，京沪出发的多条热门线路余票就已“告急”，有
一些车次的车票甚至在1小时内就全部售罄。这也
就预示着，今年一些火车票“一票难求”的状况仍
然存在，如何既能保证购票方便，又能有效防备网
络购票黄牛，铁道管理部门和企业需要拿出更多
智慧、勇气和努力，对“购票难”问题全面考虑并综
合施治。

孩子刚出生，“早教机构”纷纷发来短信“贺
喜”；手术刚做完，“康复中心”马上来电“毛遂自
荐”。这些情形，不少人都经历过。23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继续审议民法典侵权责任
编草案。草案一审稿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泄露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
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草案二审稿对此作出修改，删去了一审稿中的

“造成患者损害”内容。(12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
在过去，当泄露患者隐私事件发生后，是否追

究当事人责任，要看后果怎样。我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十二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
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
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可以看出，“造成患者损害”成为泄露隐私
者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条件。但事实上，隐私泄露
本身就是伤害，不必附加其他条件才追责，理应

“无损害也担责”。
给予泄露患者隐私行为以更严厉的惩罚，是

很多国家的共同做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
审稿删除“造成患者损害”内容，是将后果担责变
成了行为担责，对泄露患者隐私行为的打击面和
打击力会随之提升。有了这一改变，意味着只要出
现泄露患者隐私或病历资料现象，即使没有造成
损害，也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是一个进步。

“二十三号路十六号大街口”“二十三号路
二 十 号 大 街 口 ”“ 二 十 四 号 大 街 十 九 号 路
口”……日前，有网友在杭州一论坛贴出多个站
名由数字组成的374路公交线路的站牌，“是不
是最绕公交？名字看得我头都晕了！”有网友跟
帖称，每天坐公交都要集中精神，生怕听错坐过
站。(12月19日《澎湃新闻》)

一条城市公交线路，在沿途需要停靠的21
个站点中，竟有14个站点的站台名称是由纯数

字构成的，这显然不利于人们出行乘车的记忆。
难怪会有网友吐槽“最绕”和“头晕”。“数字化”
站名背后的人性化缺失显而易见。

设立公交站点，其意不只为公交司机的开
车停靠提供便利，同时也是方便人们日常出行，
更是为乘客的上下乘车提供停靠选择。故此，公
交站牌的命名应当体现通俗易懂和便于记忆两
个特点。

(文/张玉胜 漫画/张建辉)

商标是可贵的资源，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倡
导“以使用为目的”申请商标行为。然而，
《工人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恶意抢注国
内外知名商标、商号、名人姓名的行为屡见不
鲜，同一主体囤积数量多达几百件甚至几千件
商标。抢注闲置、待价而沽的情况较为普遍，
恶意抢注囤积商标成了一些企业的生财之道。
(12月24日《工人日报》)

在当今商品经济社会，抢注商标已经成为
商界一种惯性动作，因为抢注了某种商标，就
等于抢占了市场先机。比如，一些政治文化等
领域的名人，及具有轰动效应的突发事件，其
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前景，因
而也必然成为商家抢注商标追逐的目标。然
而，虽然抢注商标并没有过错，但商标也不是
想抢注就可以抢注的，必须维护公共道德，更
重要的是，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商标作为区分商品来源的标志，一直是商
家用以吸引消费者和积累商誉的利器。但现实
生活中，也有商家为了“搭便车”，将明星、
电影角色名称等注册为商标。“乔丹”、
“007”、“哈利波特”……这些我们耳熟能
详的名字都成了“有心人”的抢注对象。比
如，恶意抢注国内外知名商标的、抢注闲置、
囤积商标待价而沽的、傍名牌的等五花八门；
特别是，有的企业囤积多达几百件甚至几千件
商标，既损害在先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又扰乱

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危害巨大。
从法律层面上看，恶意抢注商标，与商标

法相悖。商标法规定：“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
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不得作为商标使
用”，而将政治文化等领域公众人物姓名等申
请注册为商标，显然违反了此规定。同时，商
标法又规定：“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
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
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
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事实上，许多被
抢注的他人商标，事先均未得到代表人及代理
人的授权，其抢注他人商标，属于恶意注册，
是不合法的。

可见，对于恶意抢注的商标，还须监管依
法注销。不可否认，如今违法抢注商标事件频
发，比如，“中央一套”成了某避孕套的商
标，“鸟巢”“水立方”分别成了男女内裤的
“标志”；恶意抢注商标行为，已经成为违背
公共道德、破坏经济秩序、影响社会公平和稳
定的一大公害。事实上，正因为商标批准和管
理部门对申请商标门槛太低、把关不严、监管
缺位，才导致一些无德甚至违法商标相继出
笼，当引起有关部门警醒与反思。因此，必须
提高商标申报门槛，并对商标使用情况，实行
过程管理；特别是，针对恶意抢注囤积商标等
行为，除了对违法商标进行依法注销之外，还
须对涉事企业进行严厉查处。

泄露患者隐私

无损害也应担责
□ 罗志华方便乘客和防备“黄牛”如何兼得

□ 王 波

别让抢注商标

成了生财之道
□ 汪昌莲

12月22日，一段虐童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
一个身穿校服的小女孩多次遭到一对成年男女推
搡、摔打、撕扯头发等暴力行为。23日下午，深圳宝
安区委宣传部发布通报称，已找到视频中女童，当
地警方正依法调查处理。(12月24日《北京青年报》)

虐童视频让不少网友愤慨，令人震惊的是，施
害者居然是女童的父母。视频的爆出具有偶然性。
女孩父亲的一位牌友因曾将手机借给女孩父亲查
看家庭监控，从而获得了监控的账号密码，进而无
意间发现虐童情况。但这位牌友不直接向公安部
门举报而选在网上曝光，显然是怕报复。

2014年11月《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时，拟规定“对家庭暴力行为，任何组织
和公民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而
到了2015年12月《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出台时，该条
款被修改为“单位、个人发现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
行为，有权及时劝阻。”条文中删除了个人举报家
暴的权利，事实证明，这不利于防止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对于未
成年人来说，家庭暴力不单是皮肉之苦，更是精神
创伤，很可能因此走上犯罪道路。遏制家庭暴力，
需要更多“吹哨人”。有关方面不妨在法律上予以
修改完善，明确公众举报家暴的权利，对举报人予
以保护，从而鼓励相关举报。

防止家暴

需要更多“吹哨人”
□ 张淳艺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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